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金圆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提名、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损害股东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经核查，三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和能力。 

我们一致同意《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提名、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股东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经核查，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亦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的任职资格和能力。 

我们一致同意《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并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本次放弃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

合规。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后，公司持有的铜陵金圆的股权比例不变，控制权未

发生变化，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独立董事：俞乐平、尹大强、何品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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